
臺南市山上區公所 113年防貪指引 

類型名稱 政府採購法保密規定及洩密案例 

案例說明 1、 政府採購法保密規定主要規範在第 34條，並針對「招標文件」、「領標、投標廠

商之名稱與家數」、「底價」、「廠商投標文件」等 4類資訊及文件訂有保密規定，

如下圖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2、 案例說明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風險評估 1、 法治觀念不足 

(1) 承辦人誤以為「領標、投標廠商之名稱與家數」於開標前得對外公開。 

(2) 承辦人誤以為「決標後」即可公布「廠商的投標文件」。 

2、 未落實控管採購文件 

機關內部如能落實控管採購文件(包含廠商投標文件)，例如：調閱採購文件檔

案需填寫調案單及註明調案事由等，由數道簽核人員把關文件是否得以外洩，

避免承辦人恣意將採購文件對外公開。 



建議防範作

為 

1、 強化法治宣導 

薦送承辦採購同仁完成採購人員訓練班課程及機關辦理採購法講習，邀請採購

法講師分享實務心得。 

2、 加強投標文件控管 

各課室應加強控管投標文件，於決標後將整份文件依檔案法規定歸檔，必要時，

以密件歸檔。 

 


